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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邊防典〉譯注（一）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通典》宋刊殘本〈邊防典十〉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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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主持人：孔令偉　　主譯者：林宏哲　　協助記錄：許詠絮、尹悅、鍾泓泰

譯注範圍：《通典》，卷 185，〈邊防典一・序〉

譯注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版通典》（2008年 4月初
版），第 8卷，頁 79-81

參校版本：

（1）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年間（1522-1566）李元陽刊本，簡稱《李本》
（2）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年間刻本，無刊記，簡稱《明刻本》
（3）臺灣國家圖書館代管原北平圖書館藏明烏絲欄抄本微片，簡稱《明抄本》
（4）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上海圖書集成局影印武英殿聚珍版，簡稱《殿本》
（5）北京中華書局 1984年重印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簡稱《十通

本》。商務印書館「十通」本係根據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浙江書局「九
通」本縮印

○原文一

覆載哻之內，日月所臨，華夏

居土中，生物受氣正。李淳風哷

云，談天者八家，其七哸家，哠甘

氏、石氏、唎渾天之類。以度數推之，

則華夏居天地之中也。又歷代史，倭國

一名日本，唃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

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唋蓋近於

日出處。貞觀中，骨利幹國獻馬，使云

其國在京師西北二萬餘里，夜短晝長，

從天色暝時煮羊足圁，才熟而東方已

曙，蓋近於日入處。圂今崖埌州直堲

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其國到五

月，亭午物影卻在南，一日三食，飯皆

旋炊，不然，逡巡過時，即便臭敗。熱

氣特甚，蓋去日較近。埕其地漸遠轉埒

●譯文一

在天地之內，日月所照耀之處，華夏位於

大地中央，生物受到正氣滋養。李淳風說，談

論天體者有八種流派，其中七種，如《甘氏星經》、《石

氏星經》、渾天說之類。運用天文測量的度數加以推

估，可知華夏位於天地的中央。又根據歷代史書，倭國

又名為日本，位於中國的正東方；扶桑國更在倭國的東

方，約距離中國有三萬里遠，大概接近太陽升起之處。

貞觀年間，骨利幹國前來貢獻馬匹，使者說其國位於京

師長安西北方二萬餘里處，黑夜短而白晝長，從日暮之

時開始烹煮羊腳，剛煮熟的時候東方就已經天亮了，大

概接近太陽沉沒之處。從現今崖州往正南方向行船，風

向合宜的話十多天就能抵達赤土國，其國到了五月，正

午時物體的影子卻是在南方，當地人一天進食三次，食

物都是臨食烹煮，否則拖延超過一定時限，就會發臭腐

敗。當地非常炎熱，大概距離太陽較近。往更遠的地方

＊ 本文係國立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畫「古代至近世中國與歐亞世界間的政治與宗教關係」

（AS-NTU-112-05）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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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段文字闡述華夏位於天下之中的觀念，小字注文分別透過天文知識和歷代史書中與

日出、日沒處有關的記載，試圖證明「華夏居土中」的觀點。杜佑在此援引的主要是

華夏的經史知識，佛教的天文知識則被排除在外。「華夏居土中」是《通典．邊防典

序》的核心觀念，杜佑的「華夷觀」和「禮教歷史觀」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詳

下。

【注釋】

哻 覆載：覆蓋與承載，喻指天地。語出《禮記．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見《十三經注疏》本《禮記》，頁 1705。

哷 李淳風：唐代著名天文家，活躍年代為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至高宗咸亨年
間（670-674）。著有多部天文曆算著作，包括《法象志》、《乙巳占》、《河西甲寅
元曆》、《玄悟經》等等，《隋書》、《晉書》的〈天文〉、〈律曆〉、〈五行〉等志也是

由他執筆撰成。

哸 七：《李本》作「土」，《殿本》、《十通本》作「三」。

哠 「談天」至「七家」：「談天者八家」參李淳風《乙巳占．天象》：「論天體象者，

凡有八家：一曰渾天，即今所載張衡《靈憲》是也；二曰宣夜，絕無師學；三曰

蓋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穹天，虞聳所擬；六曰安天，

虞喜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妖胡寓言。」見《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49冊，頁 22a。「其七家」，根據後文「釋氏一家論天地日月，怪誕不可知
也」一語判斷，可能是排除了「妖胡寓言」之「四天說」後的餘下七家。「七家

說」的具體內容參同出李淳風之手的《晉書．天文志》，頁 278-284。

唎 甘氏石氏：指《甘氏星經》和《石氏星經》，為中國古代的重要天文學著作，內

容主要記錄了天文觀測記錄和星象占驗。兩書均已佚，其佚文在中古天文文獻如

《漢書．天文志》和唐《開元占經》中保留了不少。

唃 倭國一名日本：倭國更名日本的時間約在唐高宗、武后年間，但其確切年代及

改名原因，由於史籍記載存在出入而頗有紛歧。參高明士，〈「日本」國號與「天

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頁 259-280。關於《通典》本

寒，蓋去日稍遠。則洛陽告城垺縣土

圭埆居覆載之中明矣。唯釋氏一家論天

地日月，怪誕不可知也。

過去便轉趨寒冷，大概距離太陽稍遠。則洛陽告城縣測

量日影的土圭位於天下中央，是很明顯的。只有佛教對

天地日月的議論，是荒誕離奇、無法理解的。



段文字的史料來源，考慮到倭國更名日本是唐代之事，故杜佑所援據之「歷代

史」只可能是唐代文獻，例如唐代歷朝編纂的國史、實錄；也有可能是一種名為

《東夷記》的已佚文獻，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東夷．倭國》引《東夷記》：「倭

又名日本。」惟《東夷記》成書的具體年代不易推定，故其與《通典》的關係亦

難釐清。

唋 「扶桑」至「三萬里」：扶桑國首見於《梁書．諸夷傳》，但蕭梁和扶桑實未有直接

通使往來，梁人有關扶桑的傳聞得自據說來自其國的「沙門慧深」。由於扶桑在

中國古代神話中為日出之地，在唐代士人與日本遣唐使的酬答詩文中，常以扶桑

來喻指日本，如許蘭〈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歸到扶桑國，迎人擁海壖。」但

文學中的典故畢竟並非對名詞的嚴格定義，扶桑與日本在唐代詩文中模糊的指涉

關係，遂在後世學界中激起扶桑是否即日本的爭議。參韓昇，〈扶桑、日本與海

東〉，頁 1-29；朱介國，〈中國人稱日本為「扶桑」晚於唐朝〉，頁 113-132。《梁
書．諸夷傳》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

故以為名。」據同傳，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而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

千餘里」。杜佑稱扶桑「約去中國三萬里」，大概是將以上數字加總的結果。

圁 足：《李本》作「脾」，《殿本》、《十通本》作「髀」。

圂 「骨利幹」至「日入處」：骨利幹為鐵勒諸部之一，其地在今貝加爾湖之北。據

《舊唐書．太宗紀》，骨利幹遣使來朝在貞觀二十一年（647）八月辛未（十七
日）。骨利幹鄰近日入之處，包含《舊唐書．天文志》在內有不少文獻提及此事，

但都沒有明確提到骨利幹與長安之間的道里數，杜佑可能看過骨利幹使者更完整

的報告。

埌 崖：《李本》、《殿本》、《十通本》作「厓」。

堲 直：《明刻本》、《明抄本》作「宣」。

埕 「今崖州」至「較近」：本段涉及赤土國，杜佑之前有關赤土的記載主要見於《隋

書．赤土傳》，但《通典》本段文字及〈邊防典．南蠻．赤土〉卻存在不少超出

《隋書》的內容，如「亭午物影卻在南」一句便不見於《隋書》，杜佑應當另有所

本。《通典．邊防典．南蠻．赤土》起首云：「赤土國，隋時通焉。」在現存史料

中，並未見到唐朝和赤土有過任何互動的跡象，這兩點似乎表明杜佑參據的是某

種隋代文獻，推測該文獻可能是《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地理類》所著錄

之隋人常駿《赤土國記》。常駿為隋煬帝於大業四年（608）派遣出使赤土國的使
者，《赤土國記》應當就是他在返國後將出使期間的行程、見聞等彙集而成的。

《隋書．赤土傳》編纂時可能也參考過《赤土國記》，其與《通典》的差異可能源

於取捨不同。關於赤土的確切位置，學界眾說紛紜，相關研究可參沈福偉，〈赤

土國歷史探源〉，頁 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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埒 轉：《李本》下有「遠」字。

垺 告城：《李本》、《明刻本》、《明抄本》、《殿本》、《十通本》作「洛城」，點校本

《通典》取《北宋本》「告城」，並逕改為「告成」。

埆 土圭：一種測量日影長短的工具，其構造是在地面豎立一根竿子，觀測者透過

在每天正午觀察竿影的移動及長度的變化，來確定季節的遞嬗，以及夏至、冬至

的日期，也可以用來測量地理位置。土，《北宋本》作「上」，據《李本》、《明刻

本》、《明抄本》、《殿本》、《十通本》改。

【解析】

本段邏輯承接上段，華夏的人性情溫和聰慧、物產豐富是因為「居土中」、「受氣正」

之故，也因此歷代皆能誕生聖人出來立法施教，逐步建立統一、秩序分明的倫常體

系。小字注文旨在闡述「主威張」至「實在於斯」一句的論點，頗有與唐代士人熱切

關心之封建、郡縣孰優孰劣的論辯對話的意味。主張「封建論」者著眼於王朝存續，

認為周朝享祚悠長是因廣行封建之故，秦朝二世而崩則是由於廢封建、設郡縣。與此

相對，杜佑採取「生民論」的立場，以戶口多寡為評判標準，主張郡縣優於封建，彰

顯了杜佑的治道觀。

○原文二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

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

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

五垽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

幼之序立，五常垼十倫垸之教

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

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

生人大賚垶，實在於斯。三代

以前，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

寧。陪臣垿制諸侯，諸侯陵天子，人

斃鋒鏑埇，月耗歲殲。自秦氏罷侯置

守，埐兩漢及有隨垹、大唐，戶口皆

多於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人埁，而

樹君司牧，語治道者，固當以既庶夎

而安為本也。

●譯文二

華夏之人性情溫和而才智聰慧，華夏之地物

產豐厚而種類繁多，因此誕生聖賢之人，前

後相繼施行禮法教化，隨著時勢匡救弊害，

順應事物使之有利於用。自三皇五帝以來，

歷代皆有聖賢之人。君臣、長幼之間的秩序

確立了，五常、十倫的教化完備了，孝順、

慈愛之心萌生了，恩惠、仁愛之心厚實了。

君主的威望伸張而治下安定，權勢不分散而

規章制度統一。人民大大受益，實際上就在

於這個原因。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各個國家相互

攻伐，不曾獲得短暫的安寧。陪臣扼制諸侯，諸侯凌駕

天子，人民殞命於戰爭之中，隨著歲月不斷耗損死盡。

自秦朝廢封建、設郡縣以來，兩漢及隋朝、唐朝，戶口

皆多於周代以前。上天生養眾民，而樹立君主以管理

之，談論統治之道的人們，實在應該將滋養戶口並使之

安定作為根本的道理。



【注釋】

垽 三五：此處當為「三皇五帝」的簡寫。

垼 五常：五種人倫，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舜典》：「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孔安國傳云：「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見《十三經注疏》本《尚書》，頁 61。

垸 十倫：祭祀的十種倫理，典出《禮記．祭統》：「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

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

倫。」見《十三經注疏》本《禮記》，頁 1581。

垶 賚：通「賴」，得益、受益之意。《李本》、《殿本》、《十通本》作「貴」。

垿 陪臣：即重臣，意為隔了一層的臣子。周代天子以諸侯為臣，諸侯以大夫為臣，

在天子和大夫之間隔了一層諸侯，對天子而言，大夫即陪臣。同理，卿作為大夫

之臣，對諸侯而言亦為陪臣。《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

士』，自稱曰『陪臣某』。」孔穎達疏「自稱曰陪臣某」一句云：「陪，重也。某，

名也。其君已為王臣，己今又為己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見《十三經

注疏》本《禮記》，頁 171-173。陪，《明抄本》作「倍」。

埇 鋒鏑：刀刃和箭鏃，喻指戰爭。

埐 罷侯置守：「侯」指諸侯，為國之君；「守」為郡守，為郡之主。故「罷侯置守」

意為廢封建、置郡縣。

垹 隨：《李本》、《殿本》、《十通本》作「隋」。隋朝國號在隋唐時期的傳世文獻和金

石資料中，時見被增筆改為「隨」。參胡阿祥，〈楊隋國號考說〉，頁 79-82。

埁 人：《李本》、《殿本》、《十通本》作「民」。

夎 庶：人口眾多之意。《論語．子路》：「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邢

昺疏云：「庶，眾也。至衞境，見衞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見《十三經注疏》

本《論語》，頁 197。

︽
通
典
︾
︿
邊
防
典
﹀
譯
注
︵
一
︶
︿
序
﹀

論
衡

214

○原文三

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奊誠謂削厚為薄，散

●譯文三

過去的賢人曾經說過：失去了道以後才有

德，失去了德以後才有仁，失去了仁以後

才有義，失去了義以後才有禮，確實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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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由於杜佑的「禮教歷史觀」立場，他在這段文字中試圖回應否定禮教、頌揚上古之世

的老子學說。杜佑認為老子對上古時代的美化有其特定背景，動機在於鼓勵其時已趨

於澆薄的人們嚮往上古「不交不爭」的淳樸風氣，故不可避免地存在是古非今的傾

向。以下，杜佑仍透過華夏經史知識，指出上古華夏和當今夷狄之間實際上存在不少

共通點，為其「華夷觀」張本。

【注釋】

奊 「失道」至「後禮」：此四句出自《老子．德經》：「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見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152。

娙 散醇為醨：「醇」為味道濃烈的美酒，「醨」為味道淡薄的酒。「削厚為薄，散醇

為醨」比喻風俗、教化從敦厚趨向澆薄。

娖 交：《明刻本》作「友」。

娭 「古者」至「自足」：此三句出自《老子．德經》，惟文字有較大改動：「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見朱謙之，《老子校釋》，頁 309。

娮 嫉：《李本》、《殿本》、《十通本》作「疾」。

娕 尚：《李本》、《殿本》、《十通本》作「向」。

娏 事少：《李本》、《殿本》、《十通本》作「少事」。

醇為醨。娙又曰：古者人

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娖

不爭，自求自足。娭蓋嫉娮

時澆巧，美往昔敦淳，務

以激勵勉其慕尚娕也。然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

質事少娏，信固可美；而鄙

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

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

是將厚切削為薄，將醇酒散為醨酒。又說：上

古的人民到老死都不來往，不接觸也不起紛

爭，依靠自己滿足自身的需求。這種說法大概

是痛恨當時的澆薄虛偽，美化過去的敦厚淳

樸，謀求激發勉勵時人的仰慕好尚。但一般人

常有的情理，為否定現在而肯定過去，上古質

樸純真的事情雖少，但確實可以稱美；而鄙陋

有害的風俗，有時也摻雜其間。遙思上古的中

華，很多地方類似當今的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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娗 「上古」至「宮室」：此二句出自《周易．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

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見《十三經注疏》本《周易》，

頁 355。

娊 室韋國：為東北諸夷之一，一作失韋。最早為室韋立傳的正史是《魏書．失韋

傳》，但其中未見室韋「巢居穴處」的內容，這點杜佑當是參考了《隋書．室韋

傳》：「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

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

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

娞 黔：《李本》下有「首」字。

娳 黔中羈縻東諸夷：黔中，即黔州，其治所約在今重慶市武隆區之東。「羈縻東諸

夷」當即〈邊防典．南蠻〉中的東謝、西趙、䍧牱、充州諸族，其中東謝條載：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為

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杜佑記述東謝蠻的史料來源可能是唐國史、實錄，

以國史、實錄為底本編成的《舊唐書．東謝蠻傳》便云：「東謝蠻，其地在黔州

之西數百里，……俗無文字，刻木為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為層巢而居，汲流以

○原文四

有居處巢穴焉，上古中華亦穴居

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娗今室

韋國娊及黔娞中羈縻東諸夷娳及附

國，孬皆巢居穴處。諸夷狄處巢宧穴

者非少，略舉一二。有葬無封樹宭

焉宬，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聖王易之

以棺槨。尃今靺羯國父母死，棄之中

野以哺貂；屖流求國死無棺槨，草屔

裹屍峬以親土而葬，上不起墳。峿諸

夷狄之峮殯葬，或以火焚，或棄水

中。潭、衡州峱人曰峷，蜑崀取死者

骨，小函子盛置山巖峹石間。帩大抵

習俗既殊，其法各異，不可遍舉矣。

●譯文四

有居住在巢穴中的事例，上古中華也是鑿穴而

居，生活在荒野之中，後世的聖人以房屋取代之。當今

室韋國和黔中郡所羈縻統治之東邊諸夷以及附國，都是

居住在巢穴中的。諸夷狄中居住在巢穴中者為數不少，

此處僅約略舉出一些事例。有墓葬無封土、不植

樹的事例，上古中華的葬式為，用薪柴覆蓋死者的身

體，在原野中下葬，不堆起封土，也不種樹以標示葬

地，後世的聖王以棺槨取代之。當今靺羯國的父母死亡

時，其子女會將屍體丟置於原野中以餵食貂；流求國人

死亡時沒有棺槨，而是用草包裹屍體，接觸土壤而下

葬，其上不堆起墳丘。諸夷狄的葬式，有些以火焚燒屍

體，有些將屍體丟入水中。潭州、衡州人說，蜑人會拿

取死者的骨骸，裝入小匣子中，置放於山中巨石之間。

大抵諸夷狄的習俗既有差異，其葬法也各不相同，在此

無法全部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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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其文與《通典》相似，部分內容甚至較《通典》更詳；惟《通典》云東謝

蠻「在黔中之東」，《舊唐書》則稱其「在黔州之西」。

孬 附國：杜佑之前有關附國的記載，僅見於《隋書》、《北史》之〈附國傳〉，其地望

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據載附國「俗好復讎，故壘石為 而居，以避其患。」

宧 巢：《李本》無此字。

宭 封樹：「封」指積土成墳丘，「樹」指在墳丘旁種樹以標示墳塋之處。《周易．繫

辭》孔穎達疏解「不封不樹」云：「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

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見《十三經注疏》本《周易》，頁 356。

宬 焉：《李本》作「者」。

尃 「上古」至「棺槨」：此數句出自《周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見《十三經注

疏》本《周易》，頁 355。

屖 「今靺羯」至「哺貂」：羯，《李本》、《明刻本》、《殿本》、《十通本》作「鞨」。靺

羯即靺鞨，為東北諸夷之一，唐人認為即《魏書》中的勿吉，《通典．邊防典．

東夷．勿吉》：「隋文帝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原注：「勿吉」與

「靺鞨」音相近。）」《魏書》和《隋書》皆未見勿吉、靺鞨為一族異名的說法，目

前最早連結兩者的文獻是《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

其根據不詳，或如《通典》自注所云係因兩者中古讀音相近，加上地理位置亦相

符所致。《隋書．靺鞨傳》未提到「棄之中野以哺貂」的習俗，此習俗見於《魏

書．勿吉傳》：「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其屍

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屔 草：《明刻本》作「革」。

峬 屍：《李本》、《十通本》作「尸」。

峿 「流求」至「起墳」：流求，《李本》、《殿本》、《十通本》作「琉球」。流求為中國

東南海島上的一個政治體，始見於《隋書．流求傳》。關於其地望，學界長期存

在「琉球說」和「臺灣說」的爭論，參杜正勝，〈流求與「流求論」〉，頁 1-69。
「流求國死無棺槨」的資料來源即《隋書．流求傳》：「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

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

峮 之：《北宋本》無此字，據《李本》、《明刻本》、《明抄本》、《殿本》、《十通本》

補。

峱 潭衡州：潭州位於今湖南省，其治所地望約相當於今長沙市。衡州在潭州之南，

治所地望約相當於今湖南省衡陽市。州，《李本》、《殿本》、《十通本》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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峷 曰：《李本》、《十通本》無此字。

崀 蜑：《李本》作「蛋」。

峹 巖：《李本》作「岩」。

帩 「蜑取」至「巖石間」：本段資料來源不明，但與唐代筆記小說《朝野僉載》所記

錄五溪蠻的葬俗有若干共同點，或存在某種關聯：「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

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餘臨江高山半肋

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

年不食鹽。」

【解析】

以上兩段列舉上古華夏和當今夷狄風俗相通的若干例證，包括居處、葬式、團食、立

○原文五

有手團食帨焉，殷周之時，中華

人尚以手團食，故《禮記》云：「共飯

不擇手。」庨蓋弊庮俗漸改，仍未盡

耳。今五嶺庪以南，民庬庶皆手團

食。有祭立尸弳焉，三代以前，

中華人祭必立尸，自秦漢則廢。按後魏

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弰：祭尸

久廢，今風俗父母亡歿，取其狀貌類者

以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

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彧又周隋

蠻夷傳，巴梁恝間風俗，每春秋祭

祀，鄉里有美鬢面人，迭迎為尸以祭

之。恚今郴、道州恧人，每祭祀，迎

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

法。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夏商

以前，臣不諱君名，子不諱父名，自有

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皆無諱。如此之類

甚眾，不可殫論。

●譯文五

有以手取食的事例，在殷周時代，中華人仍用手

抓取食物，故《禮記》說：「共用一個食器，不能到了要

吃飯時才摩擦清潔雙手。」大概這種鄙陋的習俗逐漸改

正，但仍不完全。在現今嶺南地區，百姓都以手取食。

有祭祀時立尸受祭的事例。夏商周三代以前，

中華之人祭祀時必定立尸，這個風俗從秦漢開始被廢

除。在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上書說道：向尸祭祀

的習俗久已廢除，當今風俗在父母過世時，找來外貌與

之相似的人擔任尸並向其祭祀，如同夫妻般與之恩愛，

如同父母般對其侍奉，敗壞道德風氣，混亂情感禮法。

又根據《周書》、《隋書》的蠻夷傳，巴、梁地區之間的

風俗，每年春天和秋天的祭祀，若鄉里中有鬢髮面容姣

好之人，就接連迎請他擔任尸以受祭祀。現在的郴州、

道州人，每逢祭祀，便迎請同姓的成年男子、女子與神

祇相伴，向其獻上供品，也是立尸習俗的遺留。以上

姑且陳列少數事例，無法全部舉出。夏商之

前，臣下不避諱君主之名，子女不避諱父親之名，從周

代才開始避諱。當今的夷狄都沒有避諱之法。這類案例

還有很多，無法竭盡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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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等幾個方面，其中若干風俗在當今華夏的部分區域（如嶺南）仍有遺留。杜佑對上

古華夏的理解基本源自華夏經典，如《周易》、《禮記》等，其對四夷風俗的知識則主

要來自歷代史書。而既然上古華夏的風俗和夷狄其實存在諸多共通點，那麼接下來的

問題就是華、夷的分化是如何發生的。

【注釋】

帨 團食：「團」應通「摶」，用手抓取食物。

庨 共飯不擇手：擇，《殿本》、《十通本》作「澤」。語出《禮記．曲禮》：「共食不

飽，共飯不澤手。」鄭玄注「共飯不澤手」一句云：「為汗生不絜也。澤謂捼莎

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可知擇、澤均可通。孔穎達疏曰：「古之禮，飯

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浄，不得臨食始捼莎手乃食，恐為人穢

也。」又疏解鄭玄「為汗生不絜」一句云：「絜，浄也。若澤手，手必汗生，則

不絜浄。」見《十三經注疏》本《禮記》，頁 70。

庮 弊：《李本》作「流」。

庪 五嶺：如今一般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等五座山所組成的

南嶺山脈，「五嶺以南」即習稱的嶺南地區。「五嶺」的指涉有一個變遷過程，並

非一開始就指代五座具體的山嶺。參馬雷，〈「嶺南」、「五嶺」考〉，頁 349-360。

庬 民：《十通本》作「人」，《李本》無此字。

弳 尸：指代表死者受祭的生人。《儀禮．士虞禮》鄭玄注「祝迎尸」一句云：「尸，

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見《十三經注

疏》本《儀禮》，頁 927。

弰 云：《李本》、《殿本》、《十通本》作「曰」。

彧 「高允」至「情禮」：高允上北魏文成帝書，較完整內容參《魏書．高允傳》，頁

1073-1075。其中一句云：「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
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

禮，莫此之甚。」即杜佑此段所本。

恝 巴梁：此處所指似非作為行政區劃的巴州和梁州，而是一個更廣泛的地域。「巴」

的範圍大致為今四川省東北部的巴中地區，而「梁」則大抵相當於今陝西省西南

部的漢中地區。梁，《李本》作「渠」。

恚 「周隋」至「祭之」：今檢《周書》和《隋書》的「四裔傳」部分，均未見提及巴

梁間有立尸風俗之事，不清楚杜佑的根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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恧 郴道州：郴州位於今湖南省東南，治所地望約相當於今郴州市。道州在郴州之

西，治所地望約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道縣之西。郴，《李本》、《明刻本》、《明抄

本》、《殿本》、《十通本》作「都」。

【解析】

儘管杜佑並未明確提示主詞的轉換，但本段文字的對象顯然從前一段的上古中華轉移

至四夷。相較於「居土中」、「受氣正」的華夏，四夷不僅「地偏」而且「氣梗」，故無

法誕生聖人為其制定禮教。推而言之，杜佑的「華夷觀」和「禮教歷史觀」是一組成

套的概念，其邏輯關係層層遞進：華、夷的差異在於禮教之有無，禮教之有無取決於

是否有聖人出來制定之，能否誕生聖人視「地氣」而定，而「地氣」則根植於該地在

天下之中的位置。因此，雖然華夷之別是由歷史的發展所造成的，但這樣的「禮教歷

史」能否展開，有其深刻的空間根源，這為杜佑的「華夷觀」染上一層命定色彩。由

於華夷之別是被地理所決定了的，禮教注定無法行用於四夷之地，因此執政者對四夷

不宜採取積極進取的政策，只須消極固守邊境即可。〈邊防典序〉後續全部內容均在

闡明這一政治主張。

【注釋】

恁 莫：《李本》作「不」。

悢 誥訓：誥和訓為《尚書》中的兩種文體，訓為教導之詞，誥為告誡之詞。此處應

為引申義，指聖賢的教誨。

悈 則：《李本》作「而」。

悀 前代達識之士：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即東漢班固。班固《漢書．匈奴傳》「贊曰」：

「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

則備而守之。」和本段「外而不內，踈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存在明顯

對應關係。

○原文六

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

莫恁革舊風，誥訓悢之所不

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

內，踈而不戚，來則悈禦之，

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悀亦

已言之詳矣。

●譯文六

夷狄之地邊遠，其氣梗塞，故不誕生聖賢之

人，不能革除舊的風習，聖賢的教誨無法行

用於該地，禮法和道義也無法抵達彼處，排

斥夷狄而不接納，疏遠夷狄而不親近，他們

進攻就抵禦之，他們離開就防備之，前代富

有識見的士人也已經談論得很詳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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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段為上段的政治主張舉出實證，逐一羅列前代因征伐四夷的政策而為王朝帶來的慘

重禍害。為了使這些例證能夠符合其論述，杜佑刻意不提四夷（如秦漢的匈奴）對中

原的威脅，其所呈現的歷史意象彷彿中原在與四夷的關係中佔據絕對主導的地位，能

夠完全以自身意志決定對外政策。此處所舉四例存在一個共通點：都是在繼承先前之

威勢、富實的基礎上，卻因為執政者的錯誤政策而導致國家衰敗。也因此，執政者必

須為王朝的崩潰擔負全責，而這就進一步將統治之道的重點轉移至執政者個人的修身

和品行之上。

【注釋】

悒 觀：《李本》作「官」。

悁 封略：指國土、邊境。

悝 綴旒：連綴於冠帽上的垂珠，後比喻情況危急。《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張銑注「綴旒」云：「旒，冠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見

《六臣注文選》，頁 664b。

悃 莽：《李本》作「恭」。

悕 元始：西漢平帝劉衎的年號，行用時間為西元 1至 5年。

悛 開皇：隋文帝楊堅的第一個年號，行用時間為西元 581至 600年。

悗 遼左：遼水之東，此處指代高麗，「三駕遼左」指隋煬帝三征高麗事。

○原文七

歷代觀悒兵黷武，討伐戎夷，

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

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

事胡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

蓄，務恢封略悁，天下危若綴

旒悝。王莽悃獲元始悕之全

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

叛。隋煬帝承開皇悛之殷盛，

三駕遼左悗，萬姓怨苦而亡。

●譯文七

歷代彰顯軍威、濫用武力，討伐蠻夷，從

秦朝開始，累世都有由此造成的禍患。秦

始皇倚恃百戰百勝的兵威，平定六國以

後，終究以征戰匈奴而衰敗。漢武帝憑藉

文帝、景帝留下的財富，致力擴張國境，

天下垂危如冠帽上的綴旒。王莽獲得漢平

帝元始之世的完整疆土和財富，矢志消滅

匈奴，海內於是崩潰離叛。隋煬帝繼承文

帝開皇之世的繁盛與富足，三度出征高

麗，以致人民怨恨痛苦而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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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與前一段相對，本段所舉出的東漢光武帝是杜佑心目中通曉治理之道的明君。通過正、

反案例的對照，杜佑試圖表達持盈知足的道理在治理國家上的重要性。小字注文又補充

了宋文帝、陳宣帝兩個負面案例，之所以不將此二例列入正文，可能是因為正文的事例

均為統一王朝，而宋、陳則僅據天下之半；但「國家原本富實，卻因統治者的對外政策

而致衰敝」這一敘事模式則是一致的。

【注釋】

悇 夫：《北宋本》、《明刻本》、《明抄本》作「失」，據《李本》、《殿本》、《十通本》改。

悜 持盈：保守成業，語出《老子．道經》：「持而盈之，不若其以。」見朱謙之，《老子

校釋》，頁 33。

悎 建武三十年：建武為東漢光武帝的第一個年號，行用時間為西元 25至 56年，建武
三十年為西元 54年。

○原文八

夫悇持盈悜固難，知足非易，

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

三十年悎人康俗阜，臧宮、馬

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

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

近，逸而有戙終。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

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

莫敢復言兵事。扆於戲！持拲

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

治國之要道歟！宋挐文元嘉捖

中，比挬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

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

身弒。捄陳宣令主，江胡乂安捅，呂

梁挶二十萬卒，悉為周師所虜，由是力

殫財竭，旋為隋氏削平。捃是皆昧持

盈，不能知足故也。

●譯文八

保持成業確實困難，自知滿足並不容易，只

有東漢光武帝，深刻通曉治理的本源。建武

三十年之時，人民安康富裕，臧宮、馬武上

書建請殲滅匈奴，光武帝答覆說：「捨棄近的

而貪圖遠的，勞苦而無功效；捨棄遠的而謀

求近的，安逸而有結果。致力拓展疆土的國

家將會荒殘，致力擴大恩澤的國家則會強

盛。維持自己所擁有的就會平安，貪圖他人

所擁有的就會破敗。」從此眾將軍不敢再提到

戰爭之事。嗚呼！保持成業、自知滿足，何

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理國家的重要道理

啊！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富裕比肩西漢文帝、景帝之

世，分別任命諸將軍，籌畫謀取河南之地，招致北魏軍隊

進抵建康對岸的瓜步，因而國土削減、自身遇弒。陳宣帝

是明君，治下的江湖地區局勢安定，其北伐軍隊二十萬

人，在呂梁被北周軍隊全數俘虜，從此竭盡了財富和國

力，不久後就被隋朝平定。這些事例都是不瞭解保持成業

的道理，不能自知滿足所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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戙 有：《北宋本》作「冇」，據《李本》、《明刻本》、《明抄本》、《殿本》、《十通本》

改。

扆 「建武」至「兵事」：按臧宮、馬武請殄匈奴一事見於《後漢書．臧宮傳》，頁 695-
696。但《後漢書》將此事繫於建武二十七年（51），《通典》則作建武三十年
（54），恐有誤。

拲 持：《明抄本》作「恃」。

挐 宋：《李本》作「朱」。

捖 元嘉：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的年號，行用時間為西元 424至 453年。

挬 比：《明刻本》、《明抄本》作「北」。

捄 「宋文」至「身弒」：此段對應的史事為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發動北
伐，反遭北魏擊潰，北魏太武帝更於當年十二月率軍進抵與建康僅有一江之隔的

瓜步。這場戰役之後，南朝基本喪失了淮北之地，是杜佑所謂「國蹙」。「身弒」

則指元嘉三十年（453）二月，宋文帝被其子劉劭所弒。弒，《李本》作「殺」。

捅 江胡乂安：此四字《李本》、《明抄本》作「江明人安」，《明刻本》作「汪明人

安」，《殿本》、《十通本》作「吳明徹侵」。點校本《通典》取《北宋本》「江胡乂

安」，並將「胡」逕改為「湖」。

挶 呂梁：地名，其地望在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東偏南。

捃 「陳宣」至「削平」：此段對應的史事為陳宣帝太建年間（569-582）展開的一系列
北伐行動。太建五年（573）陳宣帝發動北伐，至太建七年（575）閏九月於呂梁
大破北齊軍隊，基本奪回江北淮南的大部分地區。太建九年（577）年初，北周攻
滅北齊，陳宣帝銳意乘機進取淮北河南之地，卻於次年二月於呂梁被北周大敗。

「旋為隋氏削平」則指隋文帝開皇八年（陳後主禎明二年，588）年末發動的滅陳
之戰，此役進展快速，至次年年初建康便落入隋軍之手。

○原文九

我國家開元、天寶揤之際，㝢挹

內捋 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

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

師，磧西捊怛邏之戰，雲南渡瀘挼

之役，沒於挩異域數十萬人。天寶

中，哥舒翰捁尅吐蕃挴青海，青海中有

島，置二萬人戍之，旋為吐蕃所攻，翰不

●譯文九

本朝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天下平靜，

鎮守邊疆的將領企求恩寵，競相圖謀戰

功。西邊青海上的駐軍，東北天門嶺的

軍隊，磧西怛羅斯的戰爭，雲南橫渡瀘

水的戰役，覆沒於異域者多達幾十萬

人。天寶年間，哥舒翰攻克吐蕃的青海，青海中

有島嶼，安置二萬人在其上駐守，不久後被吐蕃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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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前文舉出的都是往代之例，本段則轉移至當朝，聚焦於唐王朝由盛轉衰前夜的玄宗開

元、天寶年間四出征戰、折損兵將的事例。與前文稍有不同的是，杜佑在本段中將這

些失利歸諸邊將所為，以避免直斥當朝君主。杜佑對安史之亂的態度值得注意，他認

為在開元、天寶年間四出征戰不止的背景下，縱使安史之亂沒有發生，唐王朝亦未必

就能維持不墜。如果說尋常觀點在安史之亂上發出的是唐王朝往昔榮光不再的感嘆，

那麼杜佑此處的論述倒是有一絲「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意味。

【注釋】

揤 開元天寶：兩者均為唐玄宗的年號，開元的行用時間為西元 713至 741年，天寶
的行用時間為西元 742至 756年。

挹 㝢：《李本》、《殿本》、《十通本》作「宇」，《明抄本》作「寓」。

捋 內：《李本》下有「安」字。

捊 磧西：「磧」指唐代沙州（敦煌）之西的莫賀延磧，今名哈順沙漠，此地通常被視

為西域的起點。「磧西」即唐人對西域的稱呼。唐玄宗在位期間（712-756）曾設
置磧西節度使，下轄安西四鎮（龜茲、疏勒、于闐、焉耆）。

挼 瀘：瀘水，即今金沙江。

挩 於：《李本》作「與」。

捁 哥舒翰：唐代著名蕃將，為西突厥突騎施哥舒部落人，玄宗天寶年間長期在隴

右、河西地區擔任戎職，抵禦吐蕃有功。先後任大斗軍副使、隴右節度副使，在

隴右節度使王忠嗣被劾後代之知節度事，後轉正，天寶十二載（753）又加河西
節度使。天寶十四載（755）因中風而病廢於長安家中。當年年末，安史之亂爆
發；次年，在東征將領高仙芝、封長清遭斬後受命出鎮潼關，抵禦安史叛軍，戰

敗被俘，於肅宗至德二載（757）被殺。

能救而全沒。捘安祿山討奚、契丹捔於

天門嶺，十捙萬眾盡沒。挭高仙芝捇伐

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眾挳盡沒。楊國

忠灱 討蠻閤羅鳳牞，十餘萬眾全沒。犴

向無幽寇犵 內侮，天下四征未

息，離潰之勢其玎 可量耶！前

事之元龜，足為殷鑒甪者矣。

擊，哥舒翰無法救援而盡數覆沒。安祿山討伐奚、契

丹於天門嶺，十萬人全部覆沒。高仙芝征伐石國於怛

邏斯川，盡數喪失了七萬人。楊國忠征討南詔蠻閤羅

鳳，十多萬人悉數覆沒。假使沒有發生安史之

亂，天下四出征討不止息，離叛崩潰的形

勢如何能夠估量呢！這些都是前代可資鑑

戒的往事，足以成為後人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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挴 吐蕃：青藏高原上的政權，存續時間為西元 618至 842年，首都為邏些（今拉
薩）。在唐高宗在位期間，吐蕃推翻了唐朝在青海地區扶植的吐谷渾政權，自此

對唐朝西部邊疆構成長期且嚴重的威脅，於安史亂後更是長期控制了原屬唐朝

的河西、安西地區，盛時疆域囊括今西藏、青海、甘肅的大部分區域及新疆天山

以南地區。關於吐蕃的歷史及其與唐朝的互動關係，參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

究》、《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等書。

捘 「哥舒翰」至「全沒」：此事未見於兩《唐書》〈哥舒翰傳〉和〈吐蕃傳〉，僅見於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八載（749）條：「（哥舒）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
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但《通鑑》人數作「二

千」，與《通典》「二萬」差異極大。

捔 奚契丹：奚和契丹為東北諸族之二種，兩者關係緊密，在唐代史籍中經常並稱

「兩蕃」。奚、契丹自唐高宗開始便叛服不定，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武則天在位

末期的李盡忠、孫萬榮叛亂。唐代經常以平盧軍節度使或范陽節度使押奚、契丹

兩蕃事。

捙 十：《李本》作「千」。

挭 「安祿山」至「盡沒」：此事亦見於《舊唐書．安祿山傳》：「（天寶）十一載（752）
八月，祿山併率河東等軍五六萬，號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

真河，即北黃河也。又倍程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漲濕，將士

困極，奚又夾攻之，殺傷略盡。」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則將安祿山討契丹事繫

於天寶十載（751）秋（頁 13），《通鑑》亦繫於天寶十載八、九月間。《通典》所
謂「十萬眾」可能是取其約數。

捇 高仙芝：唐代著名蕃將，高麗人，年少時便隨其父至安西任戎職。至玄宗開元末

年，因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的推薦而被任命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於

天寶六載（747）率軍遠征小勃律（位於今喀什米爾西北部），返國後出任安西節
度使。天寶九載（750），高仙芝再次遠征石國（今塔什干），並在次年於怛羅斯
川（今塔拉斯河）附近為黑衣大食軍隊所擊敗。安史之亂期間，高仙芝和封常清

受命東討，在短暫軍事失利後決定退守潼關，但為監軍宦官邊令誠所誣，於天寶

十四載（755）年末遭斬。

挳 七萬眾：關於怛羅斯之戰的唐軍人數，諸史記載不一。《舊唐書．李嗣業傳》：

「（高仙芝）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新唐書．李嗣業傳》同

作「二萬」。《通鑑》唐玄宗天寶十載（751）條則稱：「（高仙芝）將蕃、漢三萬眾
擊大食。」《考異》曰：「馬宇段秀實別傳云『蕃、漢六萬眾』，今從唐曆。」可知

有兩《唐書》二萬、《唐曆》三萬、《段秀實別傳》六萬等諸種說法，不清楚《通

典》稱「七萬眾」所據為何，或別有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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灱 楊國忠：本名楊釗，國忠為唐玄宗天寶九載（750）的賜名。楊國忠早年在蜀地
從軍，天寶初年，由於其從祖妹楊太真有寵，被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賓佐，

後獲授監察御史，入中央任職，並隨著中央政治鬥爭的進行而屢次遷轉，至天寶

十一載（752）身居右相（中書令），煊赫一時。楊國忠急於剷除其政治對手安祿
山，是迫使後者發動叛亂的一股重要推力。天寶十四載（755），楊國忠在陪同玄
宗逃往蜀地途中發生的馬嵬驛之變中被殺。

牞 閤羅鳳：南詔的第二位君主，在位時間為西元 748至 779年。南詔是雲南地區的
政權，存續時間為西元 738至 902年，盛時疆域囊括今雲南全境、四川南部、貴
州西南部及緬甸、寮國、泰國北部地區。其首都，779年以前為太和城，以後為
陽苴咩城（二城均位於今雲南省大理市內）。南詔是唐王朝在西南邊疆上的勁

敵，其在唐朝和吐蕃的關係中也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關於南詔的歷史及其與

唐朝的互動關係，參王吉林，《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梁曉強，《南詔

史》。

犴 「楊國忠」至「全没」：此事發生於玄宗天寶十二載（753），《舊唐書．南詔蠻
傳》：「（天寶）十二年，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

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輦餉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

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按楊國忠的劍南節度使為遙領，他本人並不在

四川，亦未親上戰場。

犵 幽寇：「幽」為幽州，「幽寇」指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爆發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755）十一月，至肅宗寶應二年（763，當時代宗已即位而尚未改元）年初史朝義
自縊死，整個事件才告結束。安史之亂被視為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玎 其：《李本》、《殿本》、《十通本》作「豈」。

甪 鑒：《李本》、《殿本》、《十通本》作「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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